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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萍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电信网络诈骗、网络赌博等犯罪活动越发猖獗及隐蔽。金
融消费者要重视自身信息安全，不要出售、转让、出租、出借个人身份证件、银行
卡等，切莫因贪小利而给了犯罪分子可乘之机，从而触犯法律。

案例一：假“工作证明”骗不了银行

2022年4月中旬，两名年轻女子持用工证明前来某银行办理借记卡开卡业务。两人
称为肯德基餐厅员工，需开立工资卡。银行大堂经理
根据工作证明上留存的电话联系其所谓的餐厅联系人，对方称两位客户确为单位员
工，需开立工资卡。内控副行长在进一步审核资料时发现多处疑点，首先，该用工
证明公章并非防伪章；其次发现用工证明上打印的单位名称为：百盛餐饮（西安）
有限公司，可加盖的公章名称却为：西安餐饮百盛有限责任公司，单位名称不一致
，并通过企查查
查询公章上单位名称，显示不存在该单位。工作人员通过联系百盛餐饮（西安）有
限公司开户行高新支行营业部，与该单位财务人员进行核实，单位反馈并无此公章
，同时通过核实客户提供的工作的分店，表示未开立过此类用工证明，且店内没有
清单上的两名员工。因此这是一起利用伪造证明试图开卡的违法行为。

在与单位核实期间，银行大堂经理引导该客户到银行休息区观看打击出租出借借记
卡的视频以及公告栏张贴的买卡违法的宣传，同时向其宣讲了国家五部委联合出具
的“关于依法严厉打击惩戒治理非法买卖电话卡银行卡违法犯罪活动的通告”及违
法犯罪告知书。两名年轻人随即小声交谈，出现了犹豫的表情。当告知两人通过核
实并非附近肯德基店的员工时，进一步询问情况时，两人随即离开，不愿多说。在
经与单位核实确定该证明为伪造证明，公章为假公章时，银行立即联系了当地派出
所负责反诈工作警官，并向其反馈了该客户的信息。同时提示周边兄弟行关注此类
利用伪造证明试图开卡的违法行为。

案例二：真“工作证明”开卡，也行不通？

2022年6月15日12时左右，一男子持单位开具的工作证明来银行办理开立借记卡
业务。工作人员通过企查查查询证明上单位正常运营且地址在银行附近，通过企查
查上电话核实并确认客户为公司员工，前来办理工资卡事宜，同时了解到该企业对
公开户行为银行某支行。在进一步与客户沟通中，了解到客户是公司的老员工，已
在公司上班3年。但上班3年为什么现在才来办理借记卡？立即引起了审核人员的警
觉，随即联系开户行。了解到该公司并非银行代发薪客户，与银行未建立批量代发
关系，其员工曾去过开户行，开户行曾拒绝过开卡。听到此工作人员判断客户的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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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用途与实际不符。

在了解到客户开户的实际用途与描述不符时，银行工作人员进一步询问开卡用途，
客户说公司领导让办卡，开完卡后上交公司，说是要走账，完了再退给他，这是明
显的出租出借行为。银行工作人员立即引导客户观看出租出借借记卡的视频以及告
知客户“关于依法严厉打击惩戒治理非法买卖电话卡银行卡违法犯罪活动的通告”
，多方劝导下，客户最终放弃了办卡，并对银行的尽职尽责表示感谢。

案例分析：出租出借银行卡是违法行为

当前，“断卡”行动在全国范围展开，诈骗团伙为逃避警方打击，一般通过租赁、
购买他人银行卡等方式进行身份伪装。消费者在不懂国家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很容
易像上述案例中的客户被人利用开立借记卡从事非法交易，进而遭受牵连。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
》第六十五条规定：存款人使用银行结算账户，不得有下列行为:(一)违反本办法规
定将单位款项转入个人银行结算账户
。(二)违反本办法规定支取现金。(三)利用开立银行结算账户逃废银行债务。(四)出
租、出借银行结算账户。(五)从基本存款账户之外的银行结算账户转账存入、将销
货收入存入或现金存入单位信用卡账
户。(六)法定代表人
或主要负责人、存款人地址以及其他开户资料的变更事项未在规定期限内通知银行
。非经营性的存款人有上述所列一至五项行为的，给予警告并处以1000元罚款;经
营性的存款人有上述所列一至五项行为的，给予警告并处以5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
的罚款;存款人有上述所列第六项行为的，给予警告并处以1000元的罚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百八十条规定：伪造、变造、买卖或者盗窃、抢夺、毁灭国家机关的公文、
证件、印章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并处罚金；
情节严
重的，处三年
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
处罚金。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
、人民团体的印章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并处
罚金。伪造、变造、买卖居民身份证、护照、社会保障卡
、驾驶证等依法可以用于证明身份的证件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
者剥夺政治权利，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
金。

                                    2 / 4



智行理财网
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第二十八条（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第二十八条规定）

《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
》第二十八条规定：个人申领银行卡(储值卡除外)，应当向发卡银行提供公安部门
规定的本人有效身份证件，经发卡银行审查合格后，为其开立记名账户;凡在中国境
内金融机构开立基本存款账户的单位
，应当凭中国人民银行核发的开户许可证
申领单位卡;银行卡及其账户只限经发卡银行批准的持卡人本人使用，不得出租和转
借。

《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第五十九条规定：持卡人出租或转借其信用卡及其账户的
，发卡银行应当责令其改正，并对其处以1000元人民币以内的罚款（由发卡银行在
申请表、领用合约等契约性文件中事先约定）。

上述两个案例中客户持伪造证明、假公章开卡，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
二百八十条，所以银行工作人员拒绝办卡，严重的话客户将面临法律制裁。第二个
案例属于典型的出借借记卡行为，员工在不清楚办卡用途的前提下将个人的卡交给
公司使用的行为也是不合法的，消费者应运用法律武器维护个人的合法权益。

案例启示：多措并举防开卡诈骗

银行要加强个人信息保护宣传，警钟长鸣，防范和杜绝开卡诈骗行为的发生。

(一)加强客户身份识别，可疑情况及时上报

近年来，不法分子受到利益驱使，利用银行账户进行从事洗钱、赌博、电信网络诈
骗等违法犯罪活动。作为银行工作人员，在开户时发现有疑点的情况，如未能进一
步核实导致账户开立，后续将存在巨大的风险。因而在办理开卡业务时工作人员需
加强业务审核，提高风险把控能力，严格落实主体责任，防范给银行造成声誉和资
金风险，保护客户权益。同时还应重点关注可疑开户情况，及时上报可疑信息，避
免可疑开户情况蔓延，采取适当的控制措施，银警协作打击违法买卖借记卡、出租
借记卡的行为。

（二）金融知识万家知

作为金融机构，应高度重视消费者权益保护
，积极配合银行业协会开展金融知识普及宣传工作，让金融知识进万家。尤其针对
中老年客户、涉世未深的毕业生、外来务工人员及初入社会的青年等法律意识淡薄
的客群，更要着重向客户普及反诈骗、防诈骗等技巧，确保每一位客户的金融资产
安全，维护其金融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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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金融消费者应重视个人信息保护

作为金融消
费者应重视个人信息保
护，避免不法分子利用个人信息实施电信诈骗
。同时要深知出租、出借、出售银行卡属于违法行为，要避免无形中成为违法乱纪
的“帮凶”。要积极响应国家号召，下载国家反诈APP,知法守法，增强法律意识，
净化我们的金融环境。

（作者单位：中国银行西安高新路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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